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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董事培訓

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日期為2023年2月28日的紀律處分聲明（「聲
明」），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聯交所對Hygieia Group Limited（「本公司」）、本公司兩名現任
執行董事及本公司一名前任執行董事採取的紀律處分。

誠如聲明所述，聯交所指示：

(1) 現任執行董事卓榮貴先生（「卓先生」）及Peh Poon Chew先生（「Peh先生」）於90天內參
加20小時有關監管及法律主題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合規事宜的培
訓（「培訓」），當中包括以下內容各至少3小時：(i)董事責任；(b)企業管治守則；及（c）
上市規則第2.13條及第十四章的規定；及

(2) 前任執行董事唐瑞聲先生（「唐先生」）日後若要再獲委任為任何聯交所上市公司或將
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的董事，先決條件是參加培訓。

（「培訓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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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確認，卓先生、Peh先生及唐先生均已全面遵守培訓指示，並已向聯交所提供
全面遵守書面證書。

承董事會命
Hygieia Group Limited

主席
卓榮貴

新加坡，2023年5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卓榮貴先生、Peh Poon Chew先生及卓麗秋女士；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高厚琛先生、陳武豪先生及王旭先生。


